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4 次院務會議暨第 1 次院導師會議及教師聯誼餐會紀錄(擴大)

壹、時 間: 103 年 1 月 16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貳、地 點:人文社會科學院二樓大廳(薔萃坊〉

奎、主席:黃院長麗生 紀錄:陽瑞芝助教

肆、出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

依本校教師擔任導師辦法第三條第三款:院長督導學院之導師相關業務，並每學

期至少召開院導師會議一次。因本學院之學生均為碩士以上學生，個性已成熟，

師生互動基本上良好，但為能加強導師之間的連繫'輔導經驗交流，請各單位於

研究所新生入學時，廣續宣導學生瞭解諮商輔導組可提供之服務項目，並轉知教

官室協助學生急難事件緊急電話 24629976 。

本院與所屬各單位輪流合辦「海洋英華講堂J 迄今已辦理 9 場，詳如下表:

102 年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英華講堂

漁權、漁業、漁村

講題

海洋科技與人文對話的夢想社

會

基隆市旅避戰略規劃一兼談海

洋城市的產官學聯結與商機佈

局

科技與丈學互放的光亮海洋的

丈自嘲海洋 ; 

主講人/頭銜日期

-J 二
…j
F月
1
ι
l
i
i
j

王圳宏處長(基隆市政府交通旅遊處)102.04.25 

夏祖坤教授(成功大學)102.05.27 

臺灣觀光旅遊業的現況與展

望:產業實務的觀點

社區經濟與文化創意

漫談大學自治

我的生命科學英語教學經驗談

(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海洋英語教育教材簡介

下學期的場次，請各單位主管於聞學前一週 (2 月 10 日)以前和院長確認主講論

題與人選。

102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3 日由本院協辦，臺灣師大、臺灣大學、東方人丈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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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1 102 . 1 1.22

八:叫2.05

鄒文雄副教授(生命科學系)

與談人:林綠芳所長(應英所)
102.12.26 九

授教座講大海士博全健李
44 AUT nu nu 44 

一、漁權:高聖陽教授(海法所)

二、漁業:李明安院長(海資院)

三、漁村:詹滿色副教授(應經所)

.11.06 川晃俊仁主任(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卜一、飯店經營:雷均先生(東森海洋溫泉飯店總經理)

二、旅行社業務:許丈聰先生(廈航旅行社總經理)

三、遊覽車營運:章中堂先生(英倫交通公司總經理)

何培鈞先生(小鎮丈創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許春鎮所長(海法所)

與談人:吳靖國主任(海洋教育中心)

一
一、



合辦之 12013 東亞青年儒學論壇壁研習營」已圓滿完成，本院黃麗生院長擔任籌

備委員和主要規畫人，共同教育中心顏智英副教授擔任輔導老師全程參與，吳智

雄副教授擔任主講人。今年本院續與前述單位合辦 12014 東亞青年儒學論壇暨研

習營 J 並將在本校舉行一天活動(二場課程與半天實察)。

四、 102 年 8 月 30 日、 31 日及 10 月 20 日，本院與海文所、應經所合辦的「海洋文化

觀光與產業行銷研習營」圓滿完成，今年是否續辦，須再評估。

五、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院有三組課程群進行跨領域教學:一是「教育部公民核心

能力課群發展計畫 J (吳靖國教授、吳蕙芳教授、謝玉玲副教授)二是「臺灣

海洋大學學院整合課群計畫一海洋文化觀光與港市漁村轉型」課程群(黃麗生院

長、安嘉芳所長、李篤華所長、下鳳奎副教授、林谷蓉助理教授)。發展學院整

合課群是本校教學中心既定政策，下學期可望持續規畫相關課程。此，外，由各所

提出 1-2 門課供本院研究生跨修課程，亦是可思考的方向。

六、 本院奉命籌畫「人文社會學位學程J (校內簡稱人文社會學系) ，下學期開學前

將完成規劃書初稿，擬於三月底提交院務會議審議。

七、 因應前五樓教師研究室遭竊，人文大樓安全改善措施: (一)設置電子監測系統:

主機設於應英所辦公室，可設有至多 16 個鏡頭裝置於本大樓四、五樓。(二)一

至三樓門禁管制:將與總務處協調設置之可行性。

八、 本院建請修改學術獎勵辦法納列專書與專書論文，業於 103 年 1 月 14 日學獎會

通過，刻於計畫業務組提案送下一次行政會議審議中。

陸、前次院務會議執行情形報告:

修正後教育研究所所長遴選辦法業經 102 年 12 月 20 日海教所字第 1020022372 號

號令發布。

修正後本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業經 102 年 12 月 18 日海文院字第 102002226 號令

發布。

梁、提案討論

案提 提案單位:本院

案由:修正本院教師升等辦法業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應本校教師升等辦法及教師升等作業要點時程修正，配合修正本院教師升等辦法部

分條文。

二、檢附本院教師升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及修正條文草案如【附件 l】，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條文如【附件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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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P1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師升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第四條 

本院教師升等初審由本院各單位

及體育室之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

升等辦法審理之，完成審查通過

者，於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前送本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複審。 

第四條 

本院教師升等初審由本院各單位

及體育室之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

升等辦法審理之，完成審查通過

者，於一月一日(或七月一日)以前

送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複審。 

 

因應本校教師升

等作業要點修正。

第六條（刪除） 

 

第六條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依下列項

目進行審查： 

一、著作成績佔百分之七十。 

二、教學服務成績佔百分之三十。 

外審程序已修正

由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主任委員作

業。教學服務成績

審議事項併入第

七條 

第七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審查，得選擇第

一學期或第二學期提出申請，但不

得連續二學期提出申請。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初審通過

者之升等文件（含送審資料、升等

著作、教學服務成績等）進行複

審，通過後，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進行決審。相關程序依本校「教

師升等辦法」辦理之。 

第七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審查，以每學年

一次為限，申請教師得選擇每年八

月或二月時提出申請。有關教師升

等審查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初審通

過者之升等資料進行審查，通

過後由本院將升等送審著作

送校外審查。本院教師升等著

作外審作業要點另訂之。 

二、每一提請升等教師之送審著作

送交三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三、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應依送審著

作校外審查結果及教師升等

資料辦理複審： 

（一）提請升等教師之三位校

外學者專家審查著作

成績皆達七十分，平均

達八十分，其中並有二

位審查成績達八十分

且其教學服務成績達

八十分者應為通過升

等之決議。 

（二）提請升等教師未達前項

 

刪除學院送外審

及著作外審結果

審查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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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但其著作成績及

教學服務成績加權平

均達七十分者，應將校

外審查結果通知各送

審教師，並請送審教師

至本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議列席說明。通過升

等之決議以參加投票

委員三分之二（含）以

上之同意為之。 

（三）提請升等教師之著作成

績及教學服務成績加

權平均未達七十分者

應為未通過升等之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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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條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師升等辦法 
 

 

94.10.5.人文社會科學院教師評審會通過 

94.10.13.校教評會核備通過 

95.9.26.人文社會科學院教師評會會通過 

95.12.6.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98.6.8.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98.6.11.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8.7.13.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98.7.13.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8.7.23.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99.7.21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第二、第五、第九條 

99.10.4 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第五、第九條 

99.11.25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99.12.17 海文院字 0990015652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3 日院務會議通過第五、第七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3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8 日海人社教內字第 0100028 號公告發布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0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二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24 日校教評會核備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6日海文院字第 1010007293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2 年 9 月 24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四、第五、第七、第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10 月 31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四、第五、第七、第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11 日海文院字第 1020019534 號令發布 

 

第一條  本院（含體育教師）教師升等，依本辦法規定辦理，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相關

法規之規定。 

第二條 本院擬升等之各級教師最近三年內教師教學評鑑成績，應達所屬年度全校專任教師

開設課程之後標平均值或加權後平均值在 4.0 以上，且應符合下列規定，始得依規

定提出： 

一、講師擬升任助理教授，須曾任講師三年以上（年資採計至升等生效前一日止），

教學服務成績優良，有相當于博士論文水準之著作。 

二、助理教授擬升任副教授，須曾任助理教授三年以上（年資採計至升等生效前一

日止），教學服務成績優良，具有價值之專門著作。 

三、副教授擬升任教授，須曾任副教授三年以上（年資採計至升等生效前一日止），

教學服務成績優良，具有價值之專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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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須於本校實際任教滿一年以上，始得併計他校教學年資，依前項規定提出

升等。 

第一項所稱最近三年教師教學評鑑成績之計算，係依本校教學評鑑辦法第七條之規

定，以最近三年內教師教學評鑑成績經加權計算（大學部必修科目每科加 0.5 分，

大學部選修科目每科加 0.3 分，超過總分以滿分計）後之平均值，達所屬年度全校

專任教師開設課程之後標平均值（不含五位以上合開課程、服務學習及專題討論等

課程）。各所、中心如有更嚴格之規定，從其規定。 

第三條  本院擬升等之各級教師在最近一次教師評鑑未通過者，不得提出升等。 

第四條 本院教師升等初審由本院各單位及體育室之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升等辦法審理之，

完成審查通過者，於一月一日(或七月一日)以前送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複審。 

第五條  本院教師升等，應檢具下列各項文件，送各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審議。 

一、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乙表）一份。 

二、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料表。 

三、送審著作。具有計畫案、專利、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成果教師，得另填產學合

作績效表，列為參考資料隨同送審著作審查。 

前項第三款送審著作須符合下列規定： 

一、送審著作分代表著作及參考著作（各三份），代表著作以本校名義發表者為限，

以專利或技術移轉案所寫成之技術報告作為升等代表著作者，學校須為該專利

或技轉案之所有權人。 

二、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年內之著作；參考著

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七年內之著作。但送審教師曾

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年限二年。 

三、送審著作以已出版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者為限。詩詞、音樂、繪

畫、小說等作品及運動成就，必須連同其他專著、論文或運動成就證明文件送

審。 

四、送審著作不得為中小學教科書、工具書、講義、報告、劄記、日記、傳記、翻

譯品等及其他非學術性著作等。但應用科技類以技能為主教師，對特定技術之

學理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成果者，得以技術報告替代著作送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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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表著作須為經匿名審查之學術期刊論文、或為有專業審查證明或出版公司編

輯委員會所出具學術審查書面意見之專書論著。前述代表著作之論文不包括國

內外學術研討會全文印刷或摘要報告。 

六、代表著作若為演奏（唱）及指揮著作，以參與公開場所舉辦之藝術相關展演為

限，須送繳五場以上不同曲目且具代表性之公開演出音樂會資料，其中應有五

分之三以上場次之獨奏（唱）會，且每場演出時間不得少於六十分鐘。 

七、用外國文字撰寫之代表著作或論文，必須附加中文摘要。 

八、代表著作如係數人合著，應附合著證明說明該著作何部分為升等候選人之貢獻，

並須由合著人簽章證明。 

九、所送著作之性質，應與其任教科目相同。 

十、升等候選人如係教授外國語文者，其所送之代表著作，亦須以該外國語文字撰

寫。 

十一、有關著作規定，各所、中心如有更嚴格之規定，從其規定。 

第六條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依下列項目進行審查： 

一、著作成績佔百分之七十。 

二、教學服務成績佔百分之三十。 

第七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審查，以每學年一次為限，申請教師得選擇每年八月或二月時提

出申請。有關教師升等審查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初審通過者之升等資料進行審查，通過後由本院將升等

送審著作送校外審查。本院教師升等著作外審作業要點另訂之。 

二、每一提請升等教師之送審著作送交三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三、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應依送審著作校外審查結果及教師升等資料辦理複審： 

（一）提請升等教師之三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著作成績皆達七十分，平均達八十分，

其中並有二位審查成績達八十分且其教學服務成績達八十分者應為通過升等

之決議。 

（二）提請升等教師未達前項標準，但其著作成績及教學服務成績加權平均達七十

分者，應將校外審查結果通知各送審教師，並請送審教師至本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列席說明。通過升等之決議以參加投票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

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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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請升等教師之著作成績及教學服務成績加權平均未達七十分者應為未通過

升等之決議。 

第八條  八十六年三月廿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修正生效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等現職人

員之升等，依據本校升等辦法第十一條辦理。 

九十七學年度起新進專任教師之升等年限，依據本校促進新進教師升等辦法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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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師升等辦法 
 

 

94.10.5.人文社會科學院教師評審會通過 

94.10.13.校教評會核備通過 

95.9.26.人文社會科學院教師評會會通過 

95.12.6.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98.6.8.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98.6.11.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8.7.13.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98.7.13.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8.7.23.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99.7.21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第二、第五、第九條 

99.10.4 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第五、第九條 

99.11.25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99.12.17 海文院字 0990015652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3 日院務會議通過第五、第七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3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8 日海人社教內字第 0100028 號公告發布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0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二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24 日校教評會核備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6日海文院字第 1010007293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2 年 9 月 24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四、第五、第七、第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10 月 31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四、第五、第七、第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11 日海文院字第 1020019534 號令發布 

 

第一條  本院（含體育教師）教師升等，依本辦法規定辦理，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相關

法規之規定。 

第二條 本院擬升等之各級教師最近三年內教師教學評鑑成績，應達所屬年度全校專任教師

開設課程之後標平均值或加權後平均值在 4.0 以上，且應符合下列規定，始得依規

定提出： 

一、講師擬升任助理教授，須曾任講師三年以上（年資採計至升等生效前一日止），

教學服務成績優良，有相當于博士論文水準之著作。 

二、助理教授擬升任副教授，須曾任助理教授三年以上（年資採計至升等生效前一

日止），教學服務成績優良，具有價值之專門著作。 

三、副教授擬升任教授，須曾任副教授三年以上（年資採計至升等生效前一日止），

教學服務成績優良，具有價值之專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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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須於本校實際任教滿一年以上，始得併計他校教學年資，依前項規定提出

升等。 

第一項所稱最近三年教師教學評鑑成績之計算，係依本校教學評鑑辦法第七條之規

定，以最近三年內教師教學評鑑成績經加權計算（大學部必修科目每科加 0.5 分，

大學部選修科目每科加 0.3 分，超過總分以滿分計）後之平均值，達所屬年度全校

專任教師開設課程之後標平均值（不含五位以上合開課程、服務學習及專題討論等

課程）。各所、中心如有更嚴格之規定，從其規定。 

第三條  本院擬升等之各級教師在最近一次教師評鑑未通過者，不得提出升等。 

第四條 本院教師升等初審由本院各單位及體育室之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升等辦法審理之，

完成審查通過者，於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前送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複審 

第五條  本院教師升等，應檢具下列各項文件，送各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審議。 

一、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乙表）一份。 

二、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料表。 

三、送審著作。具有計畫案、專利、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成果教師，得另填產學合

作績效表，列為參考資料隨同送審著作審查。 

前項第三款送審著作須符合下列規定： 

一、送審著作分代表著作及參考著作（各三份），代表著作以本校名義發表者為限，

以專利或技術移轉案所寫成之技術報告作為升等代表著作者，學校須為該專利

或技轉案之所有權人。 

二、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年內之著作；參考著

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七年內之著作。但送審教師曾

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年限二年。 

三、送審著作以已出版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者為限。詩詞、音樂、繪

畫、小說等作品及運動成就，必須連同其他專著、論文或運動成就證明文件送

審。 

四、送審著作不得為中小學教科書、工具書、講義、報告、劄記、日記、傳記、翻

譯品等及其他非學術性著作等。但應用科技類以技能為主教師，對特定技術之

學理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成果者，得以技術報告替代著作送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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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表著作須為經匿名審查之學術期刊論文、或為有專業審查證明或出版公司編

輯委員會所出具學術審查書面意見之專書論著。前述代表著作之論文不包括國

內外學術研討會全文印刷或摘要報告。 

六、代表著作若為演奏（唱）及指揮著作，以參與公開場所舉辦之藝術相關展演為

限，須送繳五場以上不同曲目且具代表性之公開演出音樂會資料，其中應有五

分之三以上場次之獨奏（唱）會，且每場演出時間不得少於六十分鐘。 

七、用外國文字撰寫之代表著作或論文，必須附加中文摘要。 

八、代表著作如係數人合著，應附合著證明說明該著作何部分為升等候選人之貢獻，

並須由合著人簽章證明。 

九、所送著作之性質，應與其任教科目相同。 

十、升等候選人如係教授外國語文者，其所送之代表著作，亦須以該外國語文字撰

寫。 

十一、有關著作規定，各所、中心如有更嚴格之規定，從其規定。 

第六條  （刪除）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依下列項目進行審查： 

一、著作成績佔百分之七十。 

二、教學服務成績佔百分之三十。 

第七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審查，得選擇第一學期或第二學期提出申請，但不得連續二學期

提出申請。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初審通過者之升等文件（含送審資料、升等著作、教學服務

成績等）進行複審，通過後，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進行決審。相關程序依本校「

教師升等辦法」辦理之。 

第八條  八十六年三月廿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修正生效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等現職人

員之升等，依據本校升等辦法第十一條辦理。 

九十七學年度起新進專任教師之升等年限，依據本校促進新進教師升等辦法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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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師升等辦法 
 

 

94.10.5.人文社會科學院教師評審會通過 

94.10.13.校教評會核備通過 

95.9.26.人文社會科學院教師評會會通過 

95.12.6.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98.6.8.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98.6.11.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8.7.13.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98.7.13.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8.7.23.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99.7.21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第二、第五、第九條 

99.10.4 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第五、第九條 

99.11.25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99.12.17 海文院字 0990015652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3 日院務會議通過第五、第七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3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8 日海人社教內字第 0100028 號公告發布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0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二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24 日校教評會核備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6日海文院字第 1010007293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2 年 9 月 24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四、第五、第七、第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10 月 31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四、第五、第七、第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11 日海文院字第 1020019534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16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四、第七條；刪除第六條） 

 

第一條  本院（含體育教師）教師升等，依本辦法規定辦理，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相關

法規之規定。 

第二條 本院擬升等之各級教師最近三年內教師教學評鑑成績，應達所屬年度全校專任教師

開設課程之後標平均值或加權後平均值在 4.0 以上，且應符合下列規定，始得依規

定提出： 

一、講師擬升任助理教授，須曾任講師三年以上（年資採計至升等生效前一日止），

教學服務成績優良，有相當于博士論文水準之著作。 

二、助理教授擬升任副教授，須曾任助理教授三年以上（年資採計至升等生效前一

日止），教學服務成績優良，具有價值之專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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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副教授擬升任教授，須曾任副教授三年以上（年資採計至升等生效前一日止），

教學服務成績優良，具有價值之專門著作。 

本校教師須於本校實際任教滿一年以上，始得併計他校教學年資，依前項規定提出

升等。 

第一項所稱最近三年教師教學評鑑成績之計算，係依本校教學評鑑辦法第七條之規

定，以最近三年內教師教學評鑑成績經加權計算（大學部必修科目每科加 0.5 分，

大學部選修科目每科加 0.3 分，超過總分以滿分計）後之平均值，達所屬年度全校

專任教師開設課程之後標平均值（不含五位以上合開課程、服務學習及專題討論等

課程）。各所、中心如有更嚴格之規定，從其規定。 

第三條  本院擬升等之各級教師在最近一次教師評鑑未通過者，不得提出升等。 

第四條 本院教師升等初審由本院各單位及體育室之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升等辦法審理之，

完成審查通過者，於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前送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複審 

第五條  本院教師升等，應檢具下列各項文件，送各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審議。 

一、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乙表）一份。 

二、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料表。 

三、送審著作。具有計畫案、專利、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成果教師，得另填產學合

作績效表，列為參考資料隨同送審著作審查。 

前項第三款送審著作須符合下列規定： 

一、送審著作分代表著作及參考著作（各三份），代表著作以本校名義發表者為限，

以專利或技術移轉案所寫成之技術報告作為升等代表著作者，學校須為該專利

或技轉案之所有權人。 

二、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年內之著作；參考著

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七年內之著作。但送審教師曾

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年限二年。 

三、送審著作以已出版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者為限。詩詞、音樂、繪

畫、小說等作品及運動成就，必須連同其他專著、論文或運動成就證明文件送

審。 

四、送審著作不得為中小學教科書、工具書、講義、報告、劄記、日記、傳記、翻

譯品等及其他非學術性著作等。但應用科技類以技能為主教師，對特定技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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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理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成果者，得以技術報告替代著作送

審。 

五、代表著作須為經匿名審查之學術期刊論文、或為有專業審查證明或出版公司編

輯委員會所出具學術審查書面意見之專書論著。前述代表著作之論文不包括國

內外學術研討會全文印刷或摘要報告。 

六、代表著作若為演奏（唱）及指揮著作，以參與公開場所舉辦之藝術相關展演為

限，須送繳五場以上不同曲目且具代表性之公開演出音樂會資料，其中應有五

分之三以上場次之獨奏（唱）會，且每場演出時間不得少於六十分鐘。 

七、用外國文字撰寫之代表著作或論文，必須附加中文摘要。 

八、代表著作如係數人合著，應附合著證明說明該著作何部分為升等候選人之貢獻，

並須由合著人簽章證明。 

九、所送著作之性質，應與其任教科目相同。 

十、升等候選人如係教授外國語文者，其所送之代表著作，亦須以該外國語文字撰

寫。 

十一、有關著作規定，各所、中心如有更嚴格之規定，從其規定。 

第六條  （刪除） 

第七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審查，得選擇第一學期或第二學期提出申請，但不得連續二學期

提出申請。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初審通過者之升等文件（含送審資料、升等著作、教學服務

成績等）進行複審，通過後，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進行決審。相關程序依本校「

教師升等辦法」辦理之。 

第八條  八十六年三月廿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修正生效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等現職人

員之升等，依據本校升等辦法第十一條辦理。 

九十七學年度起新進專任教師之升等年限，依據本校促進新進教師升等辦法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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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基本素養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核心能力 修正前核心能力 修正說明 

2.建立海洋文化的價值觀與國際視野。 2.落實海洋文化的內在涵養。 修改內容 

3.認知海洋文化專業的內涵。 3.認知海洋文化專業的價值。 修改內容 

4.瞭解海洋文化產業的內容與實務。 4.瞭解海洋文化產業的實務。 修改內容 

附件 2 



附件 2：P2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基本素養 

99 年 5 月 12 日學院評鑑工作小組通過 
99 年 10 月 4 日人社院院務會議通過 
102 年 1 月 30 日人社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院級定位 
102 年 9 月 23 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海文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基本素養 
102 年 9 月 24 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人社院院務會議核備通過 
103 年 1 月 9 日 102 學年第 1 學期第 6 次海文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基本素養 

 

單位 基本素養 

海洋文化研究所 

1.具備海洋文化的專業知識。 

2.建立海洋文化的價值觀與國際視野。 

3.認知海洋文化專業的內涵。 

4.瞭解海洋文化產業的內容與實務。 



 

附件 2-1：P1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基本素養 

99 年 5 月 12 日學院評鑑工作小組通過 
99 年 10 月 4 日人社院院務會議通過 
102 年 1 月 30 日人社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院級定位 
102 年 9 月 23 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海文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基本素養 
102 年 9 月 24 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人社院院務會議核備通過 
103 年 1 月 9 日 102 學年第 1 學期第 6 次海文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基本素養 
103 年 1 月 16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單位 基本素養 

海洋文化研究所 

1.具備海洋文化的專業知識。 

2.建立海洋文化的價值觀與國際視野。 

3.認知海洋文化專業的內涵。 

4.瞭解海洋文化產業的內容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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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件一：P3



附件一

附件一：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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